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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為專上及大專學生而設的資助計劃

撮要

1 .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確 保 學 生 不 會 因 經 濟 困 難 而 失 去 接 受 教 育

的機會。學生資助辦事處 (學資處 )負責管理多項資助計劃，協助

合資格及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。學資處負責管理五項計劃，協助

專 上 和 大 專 學 生 ， 以 及 修 讀 指 定 持 續 進 修 及 專 業 教 育 課 程 的 人

士。這些計劃包括：

(a) 兩 項 須 經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的 助 學 金 和 貸 款 計 劃 （ 即

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，以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）；

及

( b ) 三 項 免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的 貸 款 計 劃 （ 即 免 入 息 審 查

貸 款 計 劃 、 專 上 學 生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， 以 及 擴 展 的

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）。

政 府 助 學 金 聯 合 委 員 會 就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和 免 入 息

審查貸款計劃的運作，向政府提供意見。審計署最近就學資處對

該五項計劃的管理進行帳目審查。

處理申請

2 . 審 核 和 覆 檢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和 專 上 學 生 資 助

計 劃 的 申 請 學 資 處 的 審 核 人 員 核 實 申 請 表 上 填 報 的 家 庭 收 入

和資產，並評定給予申請人的資助。學資處每月、年終和內部審

計，都會抽選申請個案進行覆檢，確保審核人員以公平方法正確

評審申請。學資處就 2 00 6 /07 至 20 08 / 09 學年（下文所述的年度

均 指 學 年 ） 的 申 請 進 行 覆 檢 的 結 果 顯 示 ： ( a )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

資助計劃審核錯誤率高達 10 .2 %，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審核錯

誤率則為 7 . 1 %；及 (b )每月覆檢發現的審核錯誤率較年終覆檢發

現 的 審 核 錯 誤 率 低 很 多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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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調 查 審 核 錯 誤 率 偏 高 的 原 因 ， 並 採 取 措 施 提 高 審 核 工 作 的 成

效；及 (b )全面檢討每月和 年終覆檢。

3 . 核 證 申 請 學 資 處 會 從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和 專

上學生資助計劃獲資助的申請中抽選個案，交調查主任核證。他

們會進行家訪，以便直接評估申請人的家庭狀況和核實所提供的

資料。學資處就 200 6 / 0 7 至 2 00 8 / 09 年度的申請進行的核證顯示：

( a )不符事實比率逾 10 %屬於偏高；及 (b )多付的資助金額龐大。

學資處一名副監督負責檢討核證程序，但該檢討暫時押後。二零

零六年十月，效率促進組建議學資處應收集數據，以分析申請個

案 的 風 險 ， 以 及 採 用 具 成 本 效 率 的 方 法 抽 選 高 風 險 申 請 進 行 核

證。不過，學資處並沒有採用這個以風險為依據的方法抽選高風

險 個 案 進 行 核 證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2 00 7 / 08 及

2 0 08 / 09 年度申請個案的核證工作仍未完成。學資處並沒有詳細

工作計劃，訂明核證工作的預期完成日期。審計署建議學生資助

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 (a )加 強 檢 討 核 證 機 制 ； (b )採 取 有 效 措 施 ， 以 分

析申請個案的風險，以及採用具成本效率的方法抽選高風險申請

進 行 核 證 ； 及 ( c )就 每 年 的 申 請 ， 擬 訂 詳 細 的 核 證 工 作 計 劃 ， 並

訂明核證工作的目標完成日期。

4 . 確 保 資 料 正 確 齊 備 的 措 施 學 資 處 採 取 多 項 防 範 措 施 ，

以防止申請人提供失實或不齊備的資料，以及多項懲罰措施處理

提供該等資料的申請。不過， 20 06 / 07 至 20 08 /0 9 年度申請個案

的 核 證 工 作 發 現 的 不 符 事 實 比 率 一 直 偏 高 ， 多 付 的 資 助 金 額 龐

大。學資處只對一些個案發出警告信和追討多發放的資助，這項

懲罰措施相當寬鬆。在 2 00 7 / 08 年度申請個案中，有 3 94 宗個案

在核證階段發現不符事實，只有 18 宗 (5 % )轉交警方調查。審計

署 建 議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 (a )採 取 更 積 極 的 措 施 ， 防 止 申

請 人 在 申 請 時 提 供 失 實 或 不 齊 備 的 資 料 ； 及 (b )加 強 懲 罰 措 施 ，

以提高其成效，例如精簡程序以加快把個案轉交警方。

償還貸款

5 . 延 期 償 還 貸 款 借 款 人 申 請 延 期 還 款 的 理 由 是 繼 續 修 讀

全日制課程、經濟困難或患重病，該等申請由學資處三個不同組

別處理。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，拖欠貸款組沒有發出指引，述明

如何處理延期還款申請。審計署審查了 3 0 宗由該三個組別批核

的申請，發現兩宗個案的申請人沒有提 供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或 資 料 。

申請人如因經濟困難而提出申請，無須提供在銀行存摺／結單沒

有載列的流動資產的資料。審計署建議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

(a )向 拖 欠 貸 款 組 員 工 發 出 指 引 ， 述 明 如 何 處 理 延 期 還 款 申 請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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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確 保 申 請 人 已 提 供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和 資 料 ， 才 批 准 其 申 請 ； 及

( c )除 了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供 銀 行 存 摺 ／ 結 單 所 載 流 動 資 產 的 資 料

外，考慮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流動資產的資料。

6 . 處 理 拖 欠 還 款 的 工 作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至 二 零 零 九 年

三月期間，除了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外，其他四項貸款計劃的拖

欠還款人的數目和拖欠還款金額都有所增加。拖欠貸款組由二零

零八年九月起開始編製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、免入息審查

貸款計劃、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和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

款計劃的拖欠還款個案案齡分析，以剖析對借款人採取法律行動

的 時 效 期 限 。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案 齡 分 析 結 果 顯 示

1 2 7 宗個案的案齡已超過六年的時效期限，學資處不得向借款人

採取法律行動。在該 12 7 宗個案中，學資處只可向 118 宗個案的

彌償人採取法律行動，因該等個案的案齡仍在 1 2 年的時效期限

內。學資處並沒有就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拖欠還款個案編製案齡分

析。審計署審查了 4 2 宗拖欠還款個案，發現部分個案有以下情

況 ： ( a )學 資 處 沒 有 適 時 採 取 足 夠 跟 進 行 動 ， 向 借 款 人 ／ 彌 償 人

追 討 貸 款 ； 及 (b )學 資 處 沒 有 定 期 跟 進 律 政 司 追 討 貸 款 行 動 的 進

展。二零零八年一月，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建議學資處應考慮

向信貸資料機構提供借款人的信貸資料，以阻嚇借款人拖欠償還

貸 款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， 學 資 處 仍 在 研 究 這 項 建 議 是 否 可

行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 (a )確 定 拖 欠 還 款 增 加

的 原 因 ， 並 迅 速 採 取 行 動 解 決 問 題 ； (b )加 快 把 拖 欠 還 款 個 案 轉

交 律 政 司 處 理 ； ( c )編 製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拖 欠 還 款 個 案 的 案 齡

分 析 ； (d )改 善 個 案 管 理 程 序 ， 並 設 立 有 效 的 按 時 呈 閱 制 度 以 便

追 討 貸 款 ； ( e )定 期 跟 進 律 政 司 追 討 貸 款 行 動 的 進 展 ； 及 ( f )繼 續

研究各項措施，以處理拖欠還款問題。

須經家庭 入息及資產審查計 劃提供的資助

7 . 學 生 開 支 調 查 學 資 處 會 定 期 進 行 學 生 開 支 調 查 ， 以 釐

定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助學金（用以支付學習支出）及該

計 劃 和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貸 款 （ 用 以 支 付 生 活 費 ） 的 最 高 資 助

額 。 最 高 資 助 額 會 按 照 學 生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每 年 調 整 。 2 0 08 / 09

年度助學金和貸款的最高資助額，是根據一九八八年的學生開支

調查結果釐定。雖然學資處曾在一九九九年進行調查，但由於當

局對調查結果和方法有保留，因此沒有採納該調查結果。二零零

五年九月，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同意進行顧問研究，以期就如

何釐定和調整助學金和貸款的資助額，制訂可持續、可行和較簡

單的機制，從而取代學生開支調查。該顧問研究原定於二零零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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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初完成。不 過，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，該 研 究 仍 在 進 行 中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監 督 應 ： (a )採 取 行 動 ， 加 快 完 成 有

關 釐 定 和 調 整 資 助 額 機 制 的 顧 問 研 究 ； 及 (b )盡 快 就 如 何 實 施 新

機制，諮詢有關各方。

貸款利率

8 . 須 經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貸 款 的 利 率 政 府 在 19 87 /8 8

年 度 ， 對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貸 款 收 取 固 定 年 利 率

2 . 5%的 利息。在 20 0 1 /0 2 年度設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時，也對該

計劃的貸款收取相同的利率。自 1 98 7 / 8 8 年度以來，該利率一直

維持不變。政府在一九八七年根據借款 人 的 還 款 能 力 釐 定 利 率 。

審計署認為，還款能力取決於多項因素，例如貸款額、借款人畢

業後是否就業、薪酬水平等。自一九八七年以來，這些因素可能

已隨時日而改變。審計署建議學生資助辦事處監督應重新研究借

款人的還款能力。

9 . 免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貸 款 的 利 率 免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

審 查 貸 款 的 利 息 是 按 政 府 的 「 無 所 損 益 」 利 率 計 算 ， 另 加 每 年

1 . 5%的 風 險 調 整 系 數 ， 以 抵 銷 政 府 發 放 無 抵 押 貸 款 所 承 受 的 風

險 。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， 這 些 貸 款 的 利 率 為 3 . 59 9%。 雖 然

三項免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貸款計劃涵蓋不同的學生類別，但所

採用的風險調整系數利率都是一樣。各項計劃所涉及的信貸風險

程 度 不 一 ， 採 用 同 一 風 險 調 整 系 數 利 率 ， 未 必 足 以 抵 銷 有 關 風

險。二零零九年六月，學資處告知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，指專

上 學 生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和 擴 展 的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風 險

調整系數的利息收入，不足以抵銷拖欠還款可能導致的損失。截

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三 項 貸 款 計 劃 的 總 累 積 虧 損 達

2 . 55 億元，主要來自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。擴展的免入息

審查貸款計劃的拖欠還款比率為 17 .2%，與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

的 9 . 4 %和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 13 %比較，比率最高。

這點顯示各項貸款計劃涉及的信貸風險程度不一。審計署建議學

生資助辦事處監督應考慮採用不同的風險調整系數利率，以處理

各項計劃的不同信貸風險程度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0 . 學生資助辦事處監督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


